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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项议程. 开幕典礼 

1. 第四届全球环境基金成员国大会开幕式是与东道国政府联合组织的。开幕式包

括乌拉圭共和国总统的发言以及一部电影——《数字的背后》（Behind the 
Numbers），影片记录了全球环境基金合作伙伴二十年来的重点工作。 

第 2 项议程. 选举主席  

2. 根据《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议事规则》第 12 条，大会将从与会代表中选举出本次

会议的主席。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将组建会议主席团。根据《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议事

规则 》第 15 条，全球环境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将成为大会主席团的当然成员。 

3. 大会应邀选举本届大会的主席。 

第 3 项议程. 选举副主席 

4. 根据《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议事规则》第 12 条，大会将从与会代表中选举本次会

议的两位副主席。一位副主席将是与会的受援国代表，另一位副主席将是非受援国代

表。  

5. 大会应邀选举本届大会的两位副主席. 

第 4 项议程. 通过工作组织及会议议程 

6. 供大会表决的临时议程已经下发至所有与会国，文档编号 GEF/A.4/1/Rev.1。 

7. 除了在大会的两天中将举行的全体会议，还将举行部长级和其他代表团首脑之

间的高级别圆桌会议，以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大会的主席将在 5 月 26 日下午的全体

会议对圆桌会议作一个口头的总结。  

8. 为突出显示全球环境基金的网络，大会的时间安排为与会者参加全球环境基金

的伙伴所组织的会外活动提供了机会。 这些活动将在 5 月 24 日下午及 5 月 26 日上午

举行.   

9. 大会临时时间表附在本文档之后。 

10. 大会应邀通过第四次会议的议程。 

第 5 项议程.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发言 

11.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主席应邀向大会致辞。 

第 6 项议程. 全球环境基金各机构的领导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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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球环境基金机构的负责人或其代表应邀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每一位发言者有

3 至 5 分钟的时间。 

第 7 项议程. 公约秘书处的负责人发言 

13. 全球性环境公约组织（全球环境基金是这些公约组织的金融机制）的执行秘书

或其代表应邀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每一位发言者有 3 至 5 分钟的时间。 

第 8 项议程. 协约方代表发言 

14. 全球环境基金 协约方的代表应邀发表对大会议程的看法。 

15. 每个协约方有3到5分钟的发言时间。书面的意见可以比口头发言长，而且将被

公布在大会的网站上。 

16. 除了那些代表协约方发言的之外，大会还邀请部长们通过书面的形式表达其政

府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这些书面声明将在大会的网站上发布。 

17. 所有32个协约方都被邀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发言的顺序将由大会通知。 

第 9 项议程. 民间组织代表发言 

18. 全球环境基金或全球环境基金成员国大会认可的民间组织所推选的代表应邀代

表民间组织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第 10 项议程. 高级别圆桌会晤 

19. 5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3: 00 至 5: 30 将举行 6 个圆桌会议，同时讨论两个主

题。为方便沟通，其中四个圆桌会议是用英语，一个是法语，一个是西班牙语言。 

20. 圆桌会议的主题侧重于以下改革的领域： (1) 加强国家的自主意识； (2) 改善全

球环境基金的成效和效率。  

21. 参加每一个圆桌会议可以是代表团的负责人及一个成员，全球环境基金的各个

合作机构及公约的一名代表，以及全球环境基金认可的民间组织的一名代表。 

22. 在每一个圆桌会议上，记者将担任辩论的主持人，并有两个国家的代表致开场

白。另外，参加会议的全球环境基金合作机构的负责人和公约秘书处也致简短的开场

白。圆桌会议的安排是要让参与者之间有互动的对话，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热烈的讨

论；不允许有预先准备的发言。  

23. 对于每一个圆桌会议，报告起草人将在会议结束时总结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主要

建议，并协助秘书处起草大会主席将在全体会议上宣读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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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项议程. 关于基金成员国的报告  

24. 《关于改革全球环境基金的正式文件》第 14 条要求大会审查基金成员的资格。

目前全球环境基金有 181 个成员国。编号为 GEF/A.4/5 的文件根据正式文件的第 7
条，给出了参加全球环境基金的成员国名单，以及秘书处收到这些国家参加基金的通

知的日期。 

25. 大会应邀考虑这一报告。. 

第 12 项议程. 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代表资格的报告 

26. 根据《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议事章程》第 6 条的规定，在出席第一次会议至少三

天之前，须向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提交代表资格证书以及候选人和顾问名单。

通知代表团在会议之前向秘书处提交代表资格证书。大会主席团将审查代表资格证

书，并向大会提交报告。 

27. 主席团应邀向本次大会提交此报告. 

第 13 项议程. 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的报告 

28. 全球环境基金 信托基金的受托人为大会准备了一份报告，报告是关于在 GEF-4
期间（2006 年 7 月 1 日到 2010 年 3 月 31）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新增的可用资源。 

29. 大会应邀关注编号为 GEF/A.4/6 的文件 《GEF-4 增资回顾》 

第 14 项议程. 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五次增资的报告 

30. 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五次增资的报告——《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

金第五次增资的谈判的总结报告》——将提交给大会，文件编号为 GEF/A.4/7。   

31. 大会应邀关注这一关于增资的协议。 

  代表应邀发表对于协约方对全体会议所做报告（第 8 项议程）的意见。 

第 15 项议程. 正式文件的修订 

32. 根据《关于改革全球环境基金的正式文件》的第 34 条，“根据理事会的推荐，

考虑到各执行机构及受托人的意见，大会可以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批准对正式文件的

修改；该修改被执行机构和受托人根据其各自的规则和程序方面的要求予以采纳之

后，开始生效。 

33. 《建议对全球环境基金正式文件的修订》（编号为 GEF/A.4/9）提出两个方面

修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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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会应邀审议所建议的修订，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予以批准，并将批准的修订

提交给执行机构和受托人予以采纳。 

 

第 16 项议程. 科学技术咨询小组(STAP)发言 

35. 科学技术咨询小组提交给大会题为《科学技术咨询小组致第四届全球环境基金

成员国大会的报告》的报告，其编号为 GEF/A.4/3。大会应邀考虑科学技术咨询小组

对 GEF-5 及以后的愿景，这一愿景是基于全球环境基金重点领域在科学的优先顺序，

以及重点领域与人类发展的相互联系（这一点更为重要）。 

36. 科学技术咨询小组的主席应邀在全体大会发言。代表应邀发表对于协约方对全

体会议所做报告（第 8 项议程）的意见。 

第 17 项议程. 全球环境基金评估办公室发言 

37. 根据《关于改革全球环境基金的正式文件》的第 14 条，大会将审议基金的一般

政策，并基于理事会提交的报告审议和评估基金的运作。 

38.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第四次全面绩效评估》作为编号为 GEF/A.4/4 的文件提交

给大会。在 2008 年 9 月的会议上，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要求对全球环境基金进行第四

次整体绩效评价，并批准了评价研究的职权范围.   

39. 该报告由一个独立专家团队根据在全球环境问题、政策制定、项目管理以及评

估方面的情况来负责。报告评估了全球环境基金已经实现及正在实现其主要目标方面

的进展。 

40. 全球环境基金评估办公室主任应邀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介绍全球环境基金的第

四次全面绩效研究的主要成果。代表应邀发表对于协约方对全体会议所做报告（第 8
项议程）的意见。 

第 18 项议程. 高级别圆桌会议总结 

41. 大会主席应邀向全体会议对圆桌会议作口头总结。  

第 19 项议程. 主席总结发言 

42. 根据 《全球环境基金大会议事章程》 第 24 条，主席经过与大会主席团磋商，

将准备主要讨论的摘要及本次大会达成的结论。大会批准的任何建议和决定将纳入到

主席的总结中。   

43. 主席应邀做总结发言，请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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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项议程. 大会闭幕 

44. 大会主席宣布本届大会闭幕. 

 



 

 

7 

 

暂定时间表 

 

2010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9:00 – 9:30  第 1 项议程  开幕典礼 

9:30 – 10:00  第 2 项议程  选举主席  
   第 3 项议程  选举副主席 

第 4 项议程 通过工作组织及会议议程 
 

10:00 – 10:45 第 5 项议程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主席发言 
  第 6 项议程  全球环境基金各机构领导人发言 

第 7 项议程 公约秘书处领导人发言 
 

10:45 – 13:30  第8项议程    协约方代表发言 
第9项议程 民间组织代表发言 

 
下午 
 
15:00 – 17:30 第 10 项议程 高级别圆桌会晤 

 

 2010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 

上午 
 
09:30 – 13:00      全球环境基金合作伙伴举办的会外活动 

 
下午 
 
15:00 – 15:30  第11项议程 关于基金成员国的报告  
 
 
 第 12 项议程 关于代表资格的报告 
 第 13 项议程 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的报告 
 

15:30 – 16:00 第 14 项议程 关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五次增资的报告 

16:00 – 16:15 第 15 项议程 正式文件的修订 

16:15 – 16:45  第16项议程 科学技术咨询小组(STAP)发言 



 

 

8 

 

 
   第17项议程 全球环境基金评估办公室发言 
 
16:45 – 17:15 第 18 项议程 高级别圆桌会议总结 
 
17:15 – 17:45  第19项议程 主席总结发言 
 
17:45 – 18:00  第20项议程 大会闭幕 
 

 


